


























































































































































































宁波明德铸造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金属配件新建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

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梳理

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宁波明德铸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年 5 月 9 日，注册地位于宁波市象山县

贤庠镇锦泰路 15号(自主申报)。企业于 2024年 7 月投资 500万元，租用宁波顺

和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厂房，实施年产 5000 吨金属配件新建项目，投产后年

产 5000吨铜铸件产品。该项目于 2024年 7 月通过环评登记备案（“区域环境+

环境标准”降级登记表，备案号：2024024）。环评中明确了项目已采取的污染

防治措施，项目建设内容相对简单，不需开展初步设计。项目建设过程中委托环

保设施设计单位同步开展环保设施的设计和施工建设。环保投资概算约 50 万元。

1.2 施工简况

项目实际投资 500 万元，于 2025 年 3 月 1 日开工，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组

织实施了环评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25 年 10月 20日竣工，并于于 2025年 12月 20日启动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工作，企业于 2025 年 12月编制了环保竣工（先行）验收监测方案，委

托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6年 1月 15日~2026年 1月 16日、2026年

3月 2日~2026年 3月 3日对项目涉及排放的废水、废气、厂界噪声进行了现场

监测，并出具了监测报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工验

收，验收组由建设单位、监测单位、咨询单位等组成。与会人员共同踏勘了现场，

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环保验收及环保设施监测

情况的详细介绍，经认真质询，提出验收意见及后续要求如下：

验收结论：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评环规[2017]4

号），不存在“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情形。项目按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进行了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根据监测结果可满足相关排放标准要求。项目符合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后续要求：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完善内部环保管理制度，强化从事环

保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和检测制度。加强废气、废水处

理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排放，并做好台账记录。

按 HJ819-2017 要求落实自行监测。按 GB18597-2023 要求落实危废贮存污染

管控措施，严格执行危废转移联单制度，规范标识标牌、明确责任人。完善本

项目（先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及附件，并进行公示、公开。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

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本公司环保建立了企业内部环保组织机构，根据

环保部门对本项目的要求，本公司将继续加强管理力度，无条件的执行环境保护

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岗前培训，提高每位职工的环保意

识，确保环保措施长期稳定有效。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环评文件未提出建设事故应急池和编制应急预案的要求。企业配置了灭火器

等环境风险应急物资，并配备专门的巡查人员，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检查、加强

管理。目前未编制应急预案。



（3）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目前仍在调试期间，未开展环境监测计划。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项目环评报告中核定总量指标颗粒物 3.768t/a、VOCs0.792t/a。按 1:1进行区

域替代削减，替代削减量由企业从全市区域政府储备总量中获得，无需进行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项目不涉及防护距离控制和居民搬迁要求。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会上及后续要求，企业已积极落实各废气产生工序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

企业已加强对危险废物产生、暂存、转移台帐的管理，已进一步规范危废仓库的

建设，做好危废转运台帐，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按要求完善各项环保管

理制度、环保责任制度，做好企业环境保护工作和自行监测工作。


